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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Innovation
in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HUANG Xianjin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paper tackles the problem

of land-human imbalance 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human rights to develop-

ment, land cultivation rights, an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which all resulted from

the property rights gap in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equity, spatial advantage, and spatial justice, the paper re-

veals the link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rights,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ol rights to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ritical roles of these rights in the making, implementa-

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romotion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human-land harmony through the reconstruc-

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in natural resources. Furthermore, it also

analyses the performance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ive paths toward gover-

nance goal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property rights, private proper-

ty rights, diverse property owner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ownership types.

Keywords: natural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factor marketization

自然资源产权改革与国土空间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长久以

来，自然资源产权模糊、权责不清、权益不落实，监管保护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使

得自然资源利用低效或呈现掠夺式的开发，从而加剧了国土空间的要素冲突及开发失

序等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制度的推进实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以及

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何在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制度框架

下，策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及实施监督制度的实施，积极探讨促进国土空间治理

能力提升的自然资源产权改革创新，对于促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高效实施具有

积极意义。有鉴于此，论文分析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残缺与人地关系失调状况关系，提

出实现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产权改革路径；并结合具体案例，探讨空间生产的自然

资源产权制度创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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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立足自然资源产权改革与国土

空间治理能力提升背景，针对传统国土

空间开发中因产权制度残缺导致的发展

权、耕作权、开发权错配及人地失调问

题，从空间公平、空间优势、空间正义

三个维度，揭示自然资源要素发展权、

财产权与管制权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及其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以及监督管

理过程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

通过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及治理创新

来推进国土空间治理和人地协调发展。

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了财产权、私人产

权、多元产权主体以及多种产权类型组

合等制度安排，及其所引致的国土空间

治理绩效及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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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经验：产权残缺与人地失调

从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看，

中国的国土空间开发大致经历了“穷斗

胁迫”“发展胁迫”“和谐协同”三个阶

段：一是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穷

斗胁迫”。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情

况下，为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我国开

展了“与天斗、与地斗”的“围河造

地、围湖草地、开荒造地”等行为，虽

然增加了耕地面积，但所生产的粮食依

然难以满足需求，还加剧了自然资源系

统的破坏；二是改革开放至20世纪初期

的“发展胁迫”。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消耗、

占用或破坏日益增长，尤其是城市普遍

性“摊大饼”式的扩张和传统发展方式

的路径依赖，更是使得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压力陡增；三是2013年至今的“和

谐协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

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

途管制制度，此后2015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以及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等多项文

件强调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的目标。在一系列政策倡导与新的

实践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开始得到有

效调整。

纵观 1949年以来的主要发展历程，

中国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在不断发展完

善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起到了一定

调节作用；但对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

因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残缺所带来的权利

错配与空间冲突仍值得反思。

1.1 发展权错配，发展空间失序

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前，西部大开

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

展战略布局的本意，在于形成合理的区

域发展格局，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但由

于区域资源环境本底条件所决定的地域

空间发展权的差异，使得需求侧导向的

发展权错配，从而在经济发达地区与后

发展地区“发展鸿沟”没有得到有效缩

小的同时，区域间的“绿色鸿沟”问题

也开始凸显（汪光焘，2018）。 例如，

从 1997—2013年间的全国绿色 GDP指

数来看，绿色GDP指数高于85%的地区

以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而西部地区的

绿色GDP指数大多低于 80%（沈晓艳，

等，2017）。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以往基

于均衡式发展权配置的国土空间开发战

略进行反思。

1.2 耕作权错配，用途空间冲突

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石，但在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耕作权的错配使

其面临空间与功能上的双重窘境。首先

是耕地空间与生态脆弱空间的重合，基

于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与

全国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①的叠加分析，

全国共有 37.7%耕地位于中度以上生态

脆弱区域。具体而言，中度脆弱区占比

30.66%，重度脆弱区占比 2.27%，极度

脆弱区占比 4.77%，在贵州、四川、西

藏、宁夏、重庆和甘肃等地处于生态脆

弱区的耕地更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60%以上，耕地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之

间的关系亟待调和。同时，中国的优质

耕地又与经济发达区在空间上高度重

合，如在江浙沪等地优、高等耕地比例

高达80%，而贵州、青海等后发展的中

西部地区存在大量劣质耕地（郧文聚，

等，2015），这进一步凸显了耕地保护

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此外，随着生态修

复工作的推进，耕地的生产功能与生态

服务功能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显现。在

2009—2016年总计共有 0.17亿亩（1.13
万 km2）耕地转变为生态用地，按照生

态文明要求，预计到 2035年还将有 1.2
亿亩（8万 km2）耕地通过“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退耕还泊、退耕还湿”转换

为生态用地（漆信贤，等，2018）。这

些都对现有的耕地保护制度及耕作权分

配提出了挑战。

1.3 用水权错配，要素空间冲突

作为一个水资源较为短缺的国家，

水资源的天然分布不均加剧了我国水资

源的紧张，未来气候变化蕴含的诸多不

确定性更会进一步凸显用水空间与产水

空间的冲突。在秦岭-淮河以北，水资

源总量占比不足全国的20%，但却拥有

占全国的65%耕地，灌溉面积也占全国

59%②。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也主要集中

在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用水南北供需严

重失衡（漆信贤，等，2018）。从长远来

看，在全球升温 2℃背景下，东南沿海

丘陵区、四川盆地区、黄淮海平原区和

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几大主要农业区的降水

也会明显减少，水资源冲突将进一步

加剧。在未来必须要优化不同国土空间

上的用水权配置方式，尤其是在水资源

短缺地区，需要构建“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城”“以水定产”的用

水权配置机制，从而不断增强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1.4 开发权错配，敏感空间冲突

国土空间重点空间存在开发权的错

配问题。尤其是以往发展历程中对开发

权的限制不力，也使得我国一些生态环

境敏感的高品质空间面临威胁。如在

1998—2013年间，长江干流1km、5km、
10km缓冲区内的化工企业数量与产值

均呈持续增长趋势，2013年 1km、5km
和 10km范围缓冲区内产值分别达到

3200亿元、6000亿元和 1600亿元，其

中干流沿线1km范围内化工企业产值增

长了 16%，化工企业有朝 1km范围内缓

冲区内集中的发展趋势（黄贤金，等，

2020）。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

“化工围江”，对长江的生态环境以及沿

江地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

影响与威胁。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自然资源产权

安排与国土空间治理紧密相关（图 1）。

“穷斗胁迫”时期，自然资源产权主要

完全归于国有或人民公社，自然资源如

何开发利用主要听命于行政或上级计划

指令，自然资源产权约束机制的缺乏使

图1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建设与人地关系
的演进历程

Fig.1 Evolu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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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然资源价值受损，并呈低效利用，

极大地损害了人地关系；“发展胁迫”

阶段，虽然通过《宪法》《民法通则》

的修改及《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

理法》等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的相继实

施，初步探索建立了自然资源产权制

度，但由于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市场机

制的不够完善，以及“强势政府”的过

度干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在自由式

“划圈”规划中被过度占用；进入新时

代以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与

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制度内容。《土地管理法》修改、

《民法典》出台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政

策的制定和施行，将使得我国的自然资

源产权制度不断完善，产权调节作用也

将得到积极发挥，国土空间治理成效也

将得到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关系将朝

“和谐协同”方向发展。

2 当下重点：产权制度改革与空间

治理

自然资源产权体系是与自然资源占

用、使用、收益、处分等相关的权利

束，其结构、价格、市场以及制度与国

土空间的利用、规划、管制与布局之间

存在系统性的关联与相互作用。因此，

在基于全面推进资源高效利用的自然资

源产权制度改革同时，迫切需要通过自

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创新思维推

进国土空间治理以及促进空间生产。

2.1 产权视角下的国土空间治理

基于产权视角，国土空间治理既可

以看作是以空间权配置为核心的规划、

实施、监督等过程的总和，也可理解为

不同产权主体之间胁迫式或调和式的集

体行动。其中自然资源产权管理贯穿于

国土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这对于实现国

土空间治理创新的本质内涵，即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的空间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杨保军，等，2019）。
国土空间治理的过程，也是国土空

间发展权、财产权、管制权三者统一协

调、相互作用的过程（图2）。发展权的

设定直接关乎产权主体财产权的收益或

者损害，以及管制权的范畴；对财产权

的制约或激励多基于财产权特性，通过

市场交易、加征税收或财政支出补偿等

方式来实现；管制权的存在为不同产权

主体发展权与财产权的实现提供了保

障，而管制权又以发展权与财产权为基

础而开展。

2.2 产权配置与国土空间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治理的基

本遵循、重要过程与主要抓手，其本质

为空间权的分配与再分配。因此，构建

合理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需着重把握好

空间权的供给与需求。通常空间权的需

求，取决于地方发展实际以及国家战

略、全球化发展需求等方面，而空间权

的供给受制于区域自然资源要素禀赋、

要素绩效以及产权主体的供给意愿等多

重因素影响。

在我国，空间权具体包含发展权、

土地出让权、取水权、排污权、采矿权

以及海域使用权等多种权利，其权利供

需关系的博弈决定着农业、城镇、生态、

能矿区以及海洋等具体主体功能区的布

局。同时，自然资源产权与国土空间规

划布局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

自然资源产权安排限制或激励着空间生

产，例如我国以往对于集体所有土地权

利的规定直接限制了涉及农村地区空间

的开发利用，乃至乡村发展；但广东等

地区赋予“三旧”区域的发展权利又进一

步激发了“三旧”区域的空间生产活力；

另一方面，国土空间规划又能进一步制

约或激发产权权能，如功能区划中农业

或城镇等功能区的划定，实则给定了相

应区域的耕作权与发展权；而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以及城镇开发边界

等红线空间的划定，则对相应权利进行

了制约并成为监督实施的主要依据。

2.3 自然资源产权调节与国土空间治理

过程

基于空间公平，发挥空间优势、实

现空间正义的国土空间治理目标，可以

发展权、财产权与管制权为路径，建立

自然资源要素产权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

的内在性关联（图3）。

（1）空间公平可通过发展权的公平

分配来实现。当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公平性实现路径

是不同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应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体现相对公平

的发展权分配，而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中则通过特定功能区的容积率均等性体

现绝对公平，无论是区域层面的相对公

平，还是功能区层面的绝对公平，都可

通过市场再分配方式加以实现。

（2）空间优势依赖于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阶段财产权的优化配置，一方面要

在规划指引下充分提高本地要素的利用

效率；另一方面则借助市场力量，进一

步考虑外部要素的比较优势，从整体上

提高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例如自然

资源要素的远程耦合 （南水北调等），

可改善水资源短缺区域的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的活力，提升自然资源要素

配置效率。

图2 自然资源要素产权之间的关联
Fig.2 Linkages between rights to nature resource

elements
资源来源：作者自绘 .

图3 自然资源要素产权与国土空间规划
Fig.3 Property rights to nature resource elements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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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间正义则主要针对规划监督

管理阶段管制权的有效落实，这不仅依

赖于来自公共权力的执法监督，如自然

资源督察等，同时也需要其他产权主体

的积极参与，也即社会治理。

3 展望未来：产权制度创新与空间

生产

自然资源产权体系的构建，是协同

不同类型国土空间发展的制度工具，是

实现权益主体利益协同的政策工具，是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的创新工具，

更是推进空间生产的重要内容。为此提

出如下建议。

3.1 创新财产权与郊野公园的融合机制

自然资源产权改革的核心在于自然

资源财产权价值的实现。集体产权是我

国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的《土地管理法》中允许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法典》也赋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特别法人”资格以作为独立民事主

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未来农村集体

土地、水域、矿山、海域、林权等自然

资源财产权势必成为实现区域发展尤其

是乡村振兴的主要要素资本。因而在未

来的规划中任何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产

权转换都更需考虑集体的财产权益，只

有达到公共利益与集体自然资源权益的

协同才能实现有效的国土空间治理。一

段时期以来，郊野公园成为我国城市生

态文明“落地”的重要表征，也因此在

郊野公园建设中出现了农村居民背土离

乡、财政支出居高难下的局面。对此可

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香港在1970
年代的郊野公园开发和建设中，充分

尊重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及其生活方式，

没有居民的征收与搬迁（方小山，等，

2011）；而是使这些居民成为郊野公园

重要的建设者、参与者与管理者，并使

其分享到了郊野公园带来的福祉。这

样，既保护了当地居民的相关权益，还

节约了征地、拆迁建设和运营郊野公园

的财政成本，实现了郊野公园建设和保

护的目标。

3.2 探索私人产权与生态保护的合作机制

当前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愈加受重

视，《民法典》总则中也确定了绿色原

则；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要素市场化

的改革趋势下，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

场的边界十分必要，过程中如何规范公

权与保障私权也是重点（孟祥舟，等，

2020）。这些私人产权，包括法律业已

认可的正式产权，以及尚没有得到法律

认可或模糊状态的习惯产权。从国外经

验来看，把私人产权融入到生态保护，

有效区分生态保护中的行政管理与经济

管理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如美

国曾在纸业公司的木材生产基地建立了

生态资本经营制度，既未影响纸业公司

的正常运作，同时还借助纸业公司以及

周边居民的力量实现了野生动物的保

护；加拿大魁北克省对于所划定的大西

洋鲑鱼资源开发区，在保有特定鲑鱼种

群规模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地方居民自

然资源经营权，实现了鲑鱼种群保护与

私人产权权能保护的统一（Anderson T
L，等，2000）。

3.3 推进多产权主体合作开发建设的发

展机制

随着自然资源产权改革的不断推

进，各类产权主体将日益明晰，多元的

产权主体也将成为影响改革效应的重要

因素。通过鼓励多元产权主体的积极参

与，可有效整合其背后的多元利益，并

充分调动产权人的积极性，亦有助于促

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福祉共享。如广

西自治区北流市铜石岭景区的开发就突

破了以往单一土地产权主体的限制，在

集合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两大产权主体

的情况下，综合出让、租赁、入市等多

种供地方式进行开发建设，不仅有效地

节约了用地指标，同时还较好地保护了

环境（黄贤金，等，2018）。在江苏省

苏州市的锦溪、周庄以及陆巷、明月湾

等特色小镇建设中，保有了农村居民对

于房屋的处置、使用所拥有的实际使用

权或者股权；这类自主产权模式相较于

浙江省嘉兴市乌镇的整体征迁，农村居

民更具参与积极性，而且后续产生的福

利提升效应与福利能力提升效益也更

强，真正实现了发展的福祉共享（黄贤

金，等，2016）。

3.4 激活产权权能的空间纠错作用

基于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制度背景，

通过对不同产权的合理定价，积极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可推动国土空间纠错从

行政性强制转变为产权主体权衡成本与

效益后的自发行为。如在长江流域等生

态环境敏感区域分布着大量化工、印

染、造纸以及有色冶金等重化工业，高

耗水、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使得

生态环境面临极大的威胁，如何引导这

些化工企业升级或退出一直是一大难

题。若能充分体现这些沿江化工企业所

拥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取水权、排水

权、排污权等多种类型产权，并通过空

间置换的方式，探索这些权利价值的实

现机制，就可以借此引导产权主体进行

产业升级或考虑退出，实现自发的国土

空间纠错。

总之，自然资源产权改革与国土空

间治理能力提升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重要内容，而自然资源产权管理贯穿

于国土空间治理的全过程。因此，通过

创新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对自然资源的

高效利用以及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有着积

极意义。尤其是在现实的自然资源产权

改革中，面临公共利益与集体权益、公

共权力与个体权利以及多个产权主体、

多类型产权之间的博弈，也需要通过产

权制度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自然资源产

权的空间生产功能，并实现国土空间有

效治理。

感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钟苏娟在资料整理、图表修

饰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注释

① 参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选取水土流失

敏感性、石漠化敏感性、沙化敏感性和

海岸侵蚀敏感性等评价因子作为生态脆

弱性评价的因子，取敏感性最高的等级

作为生态脆弱性等级，划分为极度、重

度、中度、轻度和微度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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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水

资源情况、分地区耕地面积、耕地灌溉

面积与农用化肥施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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